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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5     证券简称：徐工科技     公告编号：2009-1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54,508,762 股，占总股本 10%。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09 年 1 月 9 日（星期五）。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以流通股股本 213,622,600 股为基数，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

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按每 10股流通股获得 3.2股的

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共计安排对价 68,359,232 股，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由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分配，同时公司非流通股股股东所持有的

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6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 年 12 月 28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除遵守法定承诺外，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在上述二十

四个月届满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份数量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 

该股东严格履行了

本承诺。 
1 

徐工集团工

程机械有限

公司 
在二级市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的价

格不低于 7元/股（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

该股东严格履行了

本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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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而导致本公司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时进行相应除权）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09年1月9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54,508,7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1 
徐工集团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157,597,561 54,508,762 32.86  14.37  10% 0 

 合  计 157,597,561 54,508,762 32.86  14.37  10%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类型 
股数 比例 

本次变动数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162,808,667 29.868 -54,508,762 108,299,905 19.868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965,554 0.544 0 2,965,554 0.544

4、境内自然人持股 97,172 0.018 0 97,172 0.018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65,871,393 30.430 -54,508,762 111,362,631 20.43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379,216,227 69.570 +54,508,762 433,724,989 79.57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79,216,227 69.570 +54,508,762 433,724,989 79.570

三、股份总数 545,087,620 100.000 0 545,087,620  10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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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1 

徐 工 集 团

工 程 机 械

有限公司 

149.724.178 27.47  0 0 157,597,561 28.91 注 

 合计 149.724.178 27.47  0 0 157,597,561 28.91  

注：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如下： 

（1）代垫股份偿还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为推进此项

工作的实施，为主体资格存在瑕疵、所持股份存在瑕疵、证券开户资料与

工商登记资料不一致或未明确表示同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137 家非

流通股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非流通股股东所持

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共有 64 家非流通股股东办理了代垫股份偿还手续，共

计偿还股份 2,558,325 股，具体情况如下： 

①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同意，2008 年 1 月 2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25 家被代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

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份 1,462,486 股。 

②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同意，2008 年 1 月 29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16 家被代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

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份 476,440 股。 

③经江苏省国资委备案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同意，2008 年 11 月 24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23家被代垫股东办理了偿还股份的登记过户手

续，共计向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偿还股份 619,399 股。 

（2）股份无偿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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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同意，2008 年 10 月 13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公司为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将所持公司 32,569,439 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7,254,381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5,315,058 股）

股份无偿划转给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经上述变化，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84,851,94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3.91%，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7,597,5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91％。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1 2008 年 1 月 3 日 117 93,355,534 17.13% 

2 2008 年 2 月 1 日 16 1,537,037 0.28% 

3 2008 年 12 月 4 日 23 2,383,986 0.4372% 

 合  计 156 97,276,557 17.85%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人就徐工科技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问题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止 2008 年 12 月 22 日（核查意见书出具日）： 

（一）未发现该股东发生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二）该股东不存在未完全履行承诺就出售股份的情形； 

（三）该股东本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符合规定。 

因此，保荐人认为徐工科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有的 54,508,762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 2009 年 1 月 9 日起具备上市流通的资格。 

保荐人将督促徐工科技提醒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在核查意见书出

具之日至上市流通日期间继续遵守有关法规。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

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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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公司的控股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州

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一）没有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达到 5%及以上。 

（二）如果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

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以上的，将于

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的内

容包括出售的数量、出售的时间、出售的价格区间及减持的原因等内容。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 否；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 否；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 

 是    √ 否；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徐州工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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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九年一月七日 


